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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虹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民國一一一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 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四、 承認事項

五、 討論事項

六、 臨時動議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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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虹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民國一一一年股東常會議程

召開方式：實體並以視訊輔助召開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上午九時整

地點：高雄市前鎮區環區三路 1 號

視訊會議使用平台：

集保公司(https://www.stockvote.com.tw/evote/index.html)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1.一一○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2.一一○年度營業報告。

3.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4.一一○年度海外第一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報告。

四、承認事項

 1.本公司一一○年度決算表冊案。

 2.本公司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討論事項: 
     1.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2.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3.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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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  一一○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敬請  公鑒。 

說明：一、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條關於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成數案，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 

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五作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四作為董事酬勞。 

二、本公司民國一一○年提撥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別為 74,523,064 元及 

20,377,619 元，全數以現金發放，並認列為一一○年度之費用。 

三、本案業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第二案 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公鑒。 

台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 一一○年度營運成果 

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收入為新台幣94.05億元，較去年度營業收入新台幣87.66億元

成長約7.3%，歸屬母公司純益為新台幣7.35億元，較去年同期衰退約4.9%，每股盈餘為3.51

元。一一○年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影響全球經濟活動，隨著各國政府防疫措施的調整，帶

動消費需求急速增溫，全球主要經濟體皆有顯著的經濟成長。但相對於需求的大幅提升，

整體產業供應能力則因防疫政策而受限，在供給無法滿足需求下，帶動原物料、運輸及

工資等營運成本快速上漲，通貨膨脹蠢蠢欲動。 

本公司受惠於增加的消費需求及良好的供應鏈管理能力，雖在終端客戶面臨晶片等

核心零組件缺貨的干擾下，全年仍繳出營收成長的成績單，惟快速上漲的營運成本對整

體產業帶來龐大壓力，本公司致力透過營運效率的提升藉以減少成本上漲衝擊，整體獲

利相對去年呈現微幅下滑。 

展望一一一年，世界各國開始思考與新冠肺炎共存，降低對經濟的不良衝擊，歐洲

國家已陸續解除所有防疫措施，全球經濟活動可望逐步回到常軌。但高漲的物價壓力使

得世界各國央行開始扭轉於過去疫情期間的寬鬆貨幣政策，在貨幣政策走向緊縮下，利

率走向升息循環，同時製造廠商因不堪營運成本上漲的壓力，勢必需將成本逐步轉嫁給

消費者，兩相影響下將對終端消費力道造成多大的衝擊仍待觀察，但可預期的是一一一

年將是動盪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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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後續需求的不確定性，本公司將持續著重風險控管，降低突發狀況的影響並保

持良好供貨能力，持續提升在供應鏈的領導地位，放大市場佔有率。同時藉由新產品的

上市，進一步掌握新興高頻、高速等通訊需求及新能源車帶動的電子零組件的龐大商機，

掌握長期的營運成長趨勢。 

(一)合併營業收入及稅後淨利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一一○年 一○九年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9,405,002 8,766,318 638,684 7.29% 
營業毛利 2,198,643 2,078,573 120,070 5.78% 
稅後淨利   744,862   784,353  (39,491) (5.03%) 

(二)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一一○年 一○九年 

純益率 7.91%  8.94% 
資產報酬率 5.94%  6.99% 

股東權益報酬率 9.61% 10.50% 

(三)研究發展方向：朝高附加價值材料發展 

    1.電子材料 

  電子裝置持續走向高頻高速通訊、輕薄及節能，本公司將以三大主軸投入研

發資源開發產品，分別為對應高頻高速傳輸需求的高頻高速低延遲材料、因應系

統級封裝及細線路需求的高尺寸安定性、低致離子遷移材料，以及因應充電需求

的厚銅、厚絕緣層材料。透過建立完整產品組合，持續滿足客戶需求，以核心配

方能力提供客戶完整解決方案。 

2.散熱材料 

     在深耕電子材料的同時，本公司藉由核心配方及製程能力進行多角化佈局，

針對高速運算衍生的熱管理需求，積極投入散熱材料領域，進一步耕耘車用散熱市

場，藉以平衡電子產業較高度波動的特性。 

3.半導體材料 

   本公司於一○九年九月分割設立台虹應用材料公司，負責營運本公司所開發的

半導體用材料相關業務，現有主要產品為先進封裝製程中使用之雷射解黏材料以及

Mini LED、Mirco LED 封裝應用材料。現階段搭配客戶產品開發進度，以自主配方

技術針對客戶需求進行客制化服務，隨客戶產品放量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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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一一年度營運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一一一年度最重要的風險即是通貨膨脹的威脅，致使各國採用緊縮的貨幣政策，

對於消費市場的衝擊較難以估計。此外各國港口塞港情形持續，運輸成本高漲及供應

鏈緊缺的現象短期內恐難以結束。另隨著 ESG 意識的抬頭，也將使得企業的營運成本

增加，致使營運利潤面臨重重壓力及風險。 

因此本公司將加強風險控管機制、提升管理彈性及決策速度以因應此變化劇烈的

時代。首先將強化供應鏈的分散與建立動態庫存調整策略，針對全球產能進行彈性配

置，同時針對關鍵原物料進行雙源認證及採購，降低單一區域停工或無法運輸的風

險。此外因應未來可能的消費力道衰減，將格外重視庫存的管控及客戶信用管理政策

的落實。同時過保守且嚴謹的財務政策，維持充足的現金存量，以因應各種經濟環境

之變動，除了提升對風險的耐受能力外，同時亦可快速掌握各種投資及成長的機會。 

而就整體消費市場而言，智慧型手機的整體銷售成長幅度雖已減緩，但 5G、元

宇宙及新能源車等需求的成長帶來了新材料應用，仍為上游材料廠商帶來新的高附加

價值成長機會。本公司以長期穩健的營運能力獲得國際大廠的認可，乃國際大廠認定

的長期合作對象，目前持續與國際大廠進行未來新材料的緊密合作，藉以掌握新應用

帶來的商機。 

此外相對於新設計及新應用領域，傳統市場中成本競爭優勢將是決定勝負的一大

關鍵。本公司具規模經濟優勢且擁有完善的供應鏈管理能力，將能以具競爭力的成本

結構滿足市場需求，持續擴大市場佔有率，鞏固競爭優勢地位。另 ESG 議題亦是現今

企業營運的重要關鍵，甚至是國際大廠決定供應商的決策準則之一，本公司受惠於長

期的產業領導地位，使得本公司長期以來有充足的資源投入在環境保護、社會公益及

公司治理等多個面向，除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之外，同時亦可確保符合政府主管機構

及國際品牌大廠的各項檢驗，確保營運穩定成長。 

(二)預計銷售狀況及其依據 

電子材料：一一一年度預計銷售數量將較一一○年度小幅度成長 

依據： 

1. 各國政府防疫措施的開發雖有助於消費力道的成長，但持續的通貨膨脹壓力、供

應量緊缺及各國央行的升息政策等不確定性，對於消費需求的影響現階段難以估

計，加上長期的疫情下，大部分的 WFH 帶動的電子裝置需求已獲得滿足，故整體

消費性電子市場的成長幅度較偏保守態勢。 

2. 雖然整體市場的成長力道不明，但本公司因擁有較強的整體營運競爭力，值此不

確定期間將更能滿足客戶需求，預期將進一步擴大市場占有率，藉此帶動整體出

貨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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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故綜合來看，本公司預估一一一年度隨整體市場需求的成長情形不明確，但本公

司藉由完整的產品線、品質商譽及成本競爭優勢，將可持續在市場佔有率上有所

斬獲，帶動電子材料的銷售數量仍將較去年成長。 

(三)重要產銷政策 

1.擴大如東生產基地的供應能力，支應持續增加的在地化生產需求，同時降低其他產

地因疫情導致的供給中斷風險。 

2.評估設立海外第三生產基地，進一步強化供應彈性，因應區域經濟發展。 

3.建立動態調整庫存政策，成立戰情室並導入先進的產銷規畫系統，以緊密掌握客戶

需求，快速調整供應規劃。 

4.於大陸建立區域 Hub 倉，藉由具成本效率的運輸路線及倉儲規劃，加速存貨流通速

度，降低整體運輸成本，提高貨物達交率。 

5.擴大建立終端客戶技術服務團隊，率先掌握終端需求，提升產品研發效能。 

6.優化產品組合及訂價策略，提升客戶滿意度，並提升獲利能力。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將目前累積的材料配方及精密製程技術進行延伸，掌握市場機會發展新事業以追求公

司之長期成長。除原有電子材料將掌握 5G 通訊的成長趨勢下，同時將觸角延伸至散

熱及半導體材料領域。 

(二)透過終端客戶協同設計及前端材料協同開發，搭配公司目前擁有的技術與規模優勢，

穩固並強化整體供應鏈連結，建立競爭者難以跨越的進入門檻。 

(三)強化 ESG 投資，持續進行流程系統化、減廢措施，降低環境危害以追求永續發展。 

四、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一)外部競爭環境 

1.產品與技術進步快速，致客戶需求快速改變，除開發成本提升外，新產品快速量產

的挑戰益加嚴峻，亦使舊有產品面對較高的價格競爭壓力。 

2.淡旺季需求差異大，產能彈性及配置能力面臨挑戰。 

3.本公司為全球軟性銅箔基板的領導廠商，無論在供應鏈管理或產能規模上皆具備優

勢，具有即時滿足客戶需求之能力，同時透過上下游合作來加速開發進度，滿足客

戶對新產品之需求，協助客戶掌握成長的契機。 

(二)法規環境 

1.全球區域貿易協定帶來的關稅競爭力變化及兩岸貿易法令的變化將直接影響企業

資源分配之佈局。 

2.全球針對企業移轉訂價的稅務制度變革，將影響企業佈局及全球價值鏈架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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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三)總體經營環境 

1.通貨膨脹壓力及緊縮貨幣政策，將對市場需求帶來嚴重的不確定性，提高供應鏈庫

存管理、生產排程及交期的困難度。此外基礎原物料、運輸費用及人事成本的上漲

趨勢不變，對企業獲利帶來強大挑戰。 

2.全球針對 ESG 的重視程度持續提高，將持續增加企業的營運成本及必須在 ESG 上進

行廣泛投資，除技術、品質、成本外，ESG 將成為企業後續競爭的關鍵因素。 

3.區域性貿易整合協議盛行，目前我國的參與程度較競爭國為弱，除維持與日本、韓

國的競爭壓力變大外，後續更將面對來自東南亞國家的挑戰，考驗企業國際佈局的

智慧。 

回顧過去一年，隨著各國陸續開放，民眾生活可望回到正軌，但緊接著企業將面臨

通貨膨脹的挑戰，考驗企業的風險管理能力。後續本公司仍將致力維持風險及營運的平

衡，透過各項營運策略，如增加在地化供應的比重、彈性備庫策略、優化產品結構、提

高生產效率、費用控管等，以提升公司因應彈性。未來本公司將持續強化核心競爭能力，

在軟性電子先進材料、散熱材料及半導體應用材料上持續投入研發力道，往高附加價值

產品努力邁進。同時運用目前在軟性材料上的領先優勢與客戶協同開發，共同掌握市場

成長動能，奠定長期成長的根基。 

謹祝全體股東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 事 長：孫達汶 

 經 理 人：江宗翰 

 會計主管：謝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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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第三案 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公鑒。

台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個體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 

 議案等；其中合併財務報表、個體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任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芳文及  

 陳政初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個體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  

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及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一一一年股東常會 

                      台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 

   召集人：駱文益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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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一一○年度海外第一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報告，敬請 公鑒。 

說明：為支應外幣購料及購買設備所需之資金，發行本公司一一○年度海外第一次

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其發行情形列示如下。 

期別/種類 一一○年度海外第一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

核准日期 110 年 09 月 24 日

訂價日期 110 年 11 月 25 日

發行日期 110 年 11 月 30 日

到期日期 115 年 11 月 30 日

發行總額 美金 70,000 仟元

債券面額 美金   100 仟元

發行價格 依面額 100%發行

發行及交易地點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

發行時轉換價格

新台幣 53.50 元

(轉換價格所採用之固定匯率為 1 美元兌新台幣

27.79) 

轉換期間 111 年 03 月 01 日至 115 年 11 月 20 日

票面利率 0% 

償還方法

除本債券已贖回、購回並經註銷或債券持有人行使

轉換權利情況外，本債券於到期日，發行公司將依

本債券面額加計年利率 0%所計算之金額，將本債

券全數償還。 

受託人 Citicorp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代理付款暨轉換機構 Citibank, N.A., London Branch 

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

本次募集總金額為美金 70,000 仟元，其中美金

67,097.8 仟元用以支應外幣購料、美金 2,902.2 仟元

用以支應設備所需之資金。本公司已陸續支用募集

之資金，其資金運用執行情形已公告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

已轉換股數 尚未有執行轉換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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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一○年度決算表冊案，謹 提請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財務報表業

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芳文、陳政初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並送請審計委員

會審查完竣。

二、決算表冊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一)第 13 頁至第 20 頁及附件(二)第 21 頁至

第 28 頁。

三、敬請 承認。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謹 提請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734,653,650 元，加計以前年度未分配

盈餘新台幣 2,765,352,595 元，及直接轉入保留盈餘之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新台幣 15,655,058 元，並依「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 

          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75,030,871 元及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新台幣 1,697,663 元，合計本年度可供分配金額共為新台幣

          3,438,932,769 元。

二、股東紅利分配方案：

每股配發新台幣 2.5 元現金股利，金額為新台幣 522,799,230 元，分配後期末未分配

盈餘金額為新台幣 2,916,133,539 元，將保留未來年度再行分配，本次盈餘分配優先

使用一一○年度盈餘。現金股利之配發計算至新台幣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

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轉入本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三、本盈餘分配案依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日之流通在外股數計算，嗣後如因員工認股權憑

證執行、可轉換公司債轉換為普通股、現金增資、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或

註銷，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比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長依本

次盈餘分配案決議之現金股利金額，按分配股息紅利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調

整每股現金股利分配金額。

四、本次盈餘分配案所訂各項條件如因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核定變更時，擬授權董事長

全權處理。

五、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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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小計 合計 備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2,765,352,595 
加：一一○年度稅後盈餘  734,653,650

其他綜合損益(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註 1) 15,655,058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註 2) (75,030,871)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註 3) (1,697,663)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3,438,932,769 
分配項目：(註 4)   
股東紅利-現金 522,799,230 每股現金股利 2.5 元

分配盈餘合計 (522,799,230) 
期末未分配盈餘 2,916,133,539 

董事長：孫達汶   經理人：江宗翰 會計主管：謝芳宜  

(註 1)採用 IAS19 產生之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係直接轉入保留盈餘科目，未經過損益科

目。

(註 2)為因應國內會計準則變革，公司依公司法第 237 條規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時，以「本期

稅後淨利」為提列基礎者，自公司辦理 108 年度財務報表之盈餘分配起，應以「本期稅

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作為法定盈餘公積之

提列基礎。 

法定盈餘公積提列金額計算如下：(734,653,650+15,655,058)*10%=75,030,871。
(註 3)依據金管會規定，於分派可分配盈餘時，應就當年度發生之帳列其他股東權益減項淨額，

自當期損益與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屬前期累積之其他股東權

益減項金額，則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但公司已依

前款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應就已提列數額與其他權益減項淨額之差額補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 

(註 4)上列盈餘分配項目係依章程規定辦理，其提列金額及比例之計算方式如下：

股東紅利：每股配現金 2.5 元＊209,119,692 股=522,799,230 元。 

六、敬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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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謹 提請討論。 （董事會提）

說明：一、本公司為因應營運需求及配合公司法修正，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部分條文。

二、「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三)第 29 頁至第 30 頁。

三、謹 提請討論。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謹 提請討論。

說明：一、因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2 修正，開放公開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式召開股東會，

為配合主管機關修正「○○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修訂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二、「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四)第 31 頁至

第 34 頁。

三、謹 提請討論。

決議：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謹 提請討論。

說明：一、本公司為配合主管機關修訂「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修訂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五)第 35 頁

至第 38 頁。

三、謹 提請討論。

決議：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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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 	®ÚÛ

- .

°± � � ¯¯U B C = Ù ² = Ù ²

>;-.

1100 <=�³w<= s/�.1 3,270,401$ 23 1,793,632$ 16

1110 ´¼67µ�v�8è?*=d-.¶>; s/�.2 27,529 - 29,832 -

1136 µ·¸�»Nè?*=d-. >; s/�.3 276,900 2 138,719 1

1150 ÁÇ¹ªØÙ s/�.4 929,304 8 727,722 7

1170 ÁÇÞÈØÙ s/�.5 3,034,055 22 3,454,652 30

1200 ¡¢ÁÇÈ 50,517 - 54,596 -

130x â�ØÙ s/�.6 1,868,747 13 1,282,343 11

1410 æºÈ¯ 51,909 - 77,403 1

1470 ¡¢>;-. » 47,597 - 22,902 -

11xx >;-.+� 9,556,959 68 7,581,801 66

K>;-.

1517 ´¼¡¢5+67µ�v�8è?*=d-.¶K>; s/�.8 372,637 3 - -

1550 Iç97Y*¼- s/�.9 41,046 - 40,984 -

1600 Â;.8½¾�fß s/�.10 3,360,247 24 3,176,745 28

1755 \ç9-. s/�.22 371,103 3 380,857 3

1780 Rº-. s/�.11.13 162,379 1 124,053 1

1840 ¿ÀV¦Á-. s/�.25 195,565 1 200,958 2

1990 ¡¢K>;-. s/�.12 14,944 - 26,517 -

15xx K>;-.+� 4,517,921 32 3,950,114 34

1xxx -.K� 14,074,880$ 100 11,531,9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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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9 7

°± � � ¯¯U B C = Ù ² = Ù ²

>;/0

2100 ÌäÍÈ �.14 790,000$ 6 150,000$ 1

2120 ´¼67µ�v�8è?*=d/0¶>; s/�.15 11,049 - 11,839 -

2130 +³/0 >; s/�.20 1,853 - 2,508 -

2150 Áº¹ª 369 - 381 -

2170 ÁºÞÈ 1,279,303 9 1,747,887 16

2200 ¡¢ÁºÈ 648,844 5 573,823 5

2230 NäV¦Á/0 s �.25 133,232 1 276,047 2

2280 ÎÏ/0¶>; s/�.22 16,353 - 16,600 -

2322 !#þÐä�äÍÈ �.17 50,000 - 25,000 -

2399 ¡¢>;/0 3,829 - 2,387 -

21xx >;/0+� 2,934,832 21 2,806,472 24

K>;/0

2530 Áº��0 �.16 1,855,472 13 - -

2540 �äÍÈ �.17 759,720 5 539,000 5

2570 ¿ÀV¦Á/0 s/�.25 111,828 1 89,642 1

2580 ÎÏ/0¶K>; s/�.22 250,691 2 256,652 2

2640 Ø�ôÑ�/0 K>; s/�.18 248,689 2 261,958 2

2670 ¡¢K>;/0 s/%& 255 - 255 -

25xx K>;/0+� 3,226,655 23 1,147,507 10

2xxx /0K� 6,161,487 44 3,953,979 34

Ò��Ó��L *97

3100 N �.19

3110 ÔÅN 2,091,197 15 2,091,197 18

3200 -N�Ñ �.19 1,145,766 8 1,066,147 10

3300 ��ÕÖ

3310 YôÕÖ�Ñ 1,014,369 7 939,900 8

3320 �QÕÖ�Ñ 234,299 2 230,993 2

3350 Aê×ÕÖ 3,515,661 25 3,365,926 29

��ÕÖ+� 4,764,329 34 4,536,819 39

3400 ¡¢97 s (235,996) (2) (234,299) (2)

31xx ¯Ò��Ó��L *97+� 7,765,296 55 7,459,864 65

36xx K��97 s/�.19 148,097 1 118,072 1

3xxx 97K� 7,913,393 56 7,577,936 66

/0�97K� 14,074,880$ 100 11,531,915$ 100

(Ê�Ë+,@A�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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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GLÇØ s/�.20 9,405,002$ 100 8,766,31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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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1  PG`¡�@A�1åN*æåçÙ 17,486 - (4,119) -

8399 �l9Fêä467*¯U£*V¦Á (3,497) - 824 -

Nä¡¢5+67èÁ�ØÙé 14,022 - (31,4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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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0 ëtêÕÖ 2.98$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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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P��ÃxÄ Mh_�ÅÆÇ �� g�È©É

±0�¥	¦ÈÉ

& '

¨© � � �§L = > 7 Ç ª 7 Ç ª

85&'

1100 67�«a67 j/�.1 2,475,183$ 18 1,207,757$ 11

1110 ¬ª01�`�*Ö9#7®&'¯85 j/�.2 27,529 - 29,832 -

1136 °±ø©IÖ9#7®&' 85 j/�.3 276,900 2 138,719 1

1150 ¯µ²�ÆÇ j/�.4 947 - 1,578 -

1170 ¯µÌ¶ÆÇ j/�.5 1,541,995 11 1,863,251 17

1180 ¯µÌ¶¯�TZ �.5/³ 1,334,489 10 1,086,180 10

1200 ��¯µ¶ 37,329 - 42,862 1

1210 ��¯µ¶¯�TZ ³ 52,948 1 125,657 1

130x ÐÆÇ j/�.6 1,264,356 10 881,132 8

1410 Ô´¶� 15,959 - 31,654 1

1470 ��85&' µ 22,177 - 21,439 -

11xx 85&'/� 7,049,812 52 5,430,061 50

>85&'

1517 ¬ª��./01�`�*Ö9#7®&'¯>85 j/�.7 372,637 3 - -

1550 <Õ31P#~& j/�.8 3,379,245 25 2,794,135 26

1600 °5'2¶·�\Í j/�.9 2,159,881 16 2,193,741 20

1755 RÕ3&' j/�.20 241,961 2 251,158 2

1780 E¨&' j/�.10 91,212 1 50,467 1

1840 ¸¹Q�º&' j/�.22 126,798 1 131,151 1

1960 Ô´~&¶ j/�.8 26,659 - - -

1990 ��>85&' j/�.11 7,144 - 6,384 -

15xx >85&'/� 6,405,537 48 5,427,036 50

1xxx &'F� 13,455,349$ 100 10,857,097$ 100

(ÃÄÅ$%;<�*=>)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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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P��ÃxÄ Mh_�ÅÆÇ �� g�È©É

±0�¥	¦ÈÉ

()�31

¨© � � �§L = > 7 Ç ª 7 Ç ª

85()

2100 ÆÒÇ¶ �.12 780,000$ 6 150,000$ 1

2120 ¬ª01�`�*Ö9#7®()¯85 j/�.13 10,697 - 11,294 -

2130 /«()�85 j/�.17 957 - 492 -

2150 ¯´²� - - 12 -

2170 ¯´Ì¶ 1,120,605 8 1,413,506 13

2180 ¯´Ì¶¯�TZ ³ 33,887 - 11,091 -

2200 ��¯´¶ 478,021 4 476,475 5

2220 ��¯´¶� �TZ ³ 26,123 - 18,497 -

2230 IÒQ�º() j/�.22 128,609 1 266,652 3

2280 ÈÉ()¯85 j/�.20 8,896 - 10,554 -

2322 ����:GÊÒîËÒ�ÒÇ¶ �.14 50,000 - 25,000 -

2399 ��85() 2,875 - 1,981 -

21xx 85()/� 2,640,670 19 2,385,554 22

>85()

2530 ¯´��) �.14 1,855,472 14 - -

2540 �ÒÇ¶ �.15 594,850 4 415,630 4

2570 ¸¹Q�º() j/�.22 111,660 1 89,607 1

2580 ÈÉ()¯>85 j/�.20 238,712 2 244,484 2

2640 ÆþâÌ�()¯>85 j/�.16 248,689 2 261,958 2

25xx >85()/� 3,049,383 23 1,011,679 9

2xxx ()F� 5,690,053 42 3,397,233 31

31

3100 I �.17

3110 Í³I 2,091,197 16 2,091,197 19

3200 &I�¿ �.17 1,145,766 9 1,066,147 10

3300 �ÎÏÐ

3310 PâÏÐ�¿ 1,014,369 7 939,900 9

3320 �DÏÐ�¿ 234,299 2 230,993 2

3350 3ØÑÏÐ 3,515,661 26 3,365,926 31

�ÎÏÐ/� 4,764,329 35 4,536,819 42

3400 ��31 j (235,996) (2) (234,299) (2)

3xxx 31F� 7,765,296 58 7,459,864 69

()�31F� 13,455,349$ 100 10,857,09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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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ÃÄÅ$%;<�*=>)

������ !��" ������ !��"

-25-



【
★
】

【
★
】

【
★
】

【
★
】

ÂP��ÃxÄ Mh_�ÅÆÇ �� g�È©É

	
�������

$%./01*

������������ �"-�� !��"

±0�¥	¦ÈÉ

7 Ç % 7 Ç %

4000 :GµÒ j/�.18/³ 7,671,215$ 100 7,491,041$ 100

5000 :G©I j/�.6/�.21/³ (5,895,089) (77) (5,703,657) (76)

5900 :GÓ� 1,776,126 23 1,787,384 24

5910 3"6±01 - - (1,255) -

5920 �"6±01 5,243 - - -

5950 :GÓ�ÆÇ 1,781,369 23 1,786,129 24

6000 :GÔÕ j/�.21

6100 Õ±ÔÕ (382,637) (5) (301,917) (4)

6200 éêÔÕ (308,223) (4) (257,229) (3)

6300 ×ØXÙÔÕ (284,484) (3) (260,938) (4)

6450 ÔÒ�Õ·0�1 �.19 3,472 - 7,669 -

:GÔÕ/� (971,872) (12) (812,415) (11)

6900 :G�1 809,497 11 973,714 13

7000 :GCµÒ�Úº �.21

7100 �ÛµÒ 1,474 - 5,168 -

7010 ��µÒ 31,766 - 24,984 -

7020 ���1�0Ï (22,581) - (116,375) (2)

7050 ;<©I (17,516) - (15,318) -

7070 <Õ31PlY#Ü�����ÝG01#�Ç j/�.8 100,091 1 42,685 1

:GCµÒ�Úº/� 93,234 1 (58,856) (1)

7900 ºÞÆ� 902,731 12 914,858 12

7950 Q�ºÔÕÖ j/�.22 (168,077) (2) (141,999) (2)

8000 9Ñ:G±0IÒÆ� 734,654 10 772,859 10

8200 IÒÆ� 734,654 10 772,859 10

8300 ��./01 �.21

8310 °AØß-01#�L

8311 þâÌ���#uÖ9% 19,569 - (35,220) -

8316
¬ª��./01�`�*Ö9#31oM~

&3"6å�0Ï
(15,622) - - -

8349 �°AØß#�L��#Q�º �.22 (3,914) - 7,044 -

8360 øÑú+AØß-01#�L �.21

8361 �C:V�v;<�*àA#áàâÇ 17,406 - (4,132) -

8399 �ú+AØß#�L��#Q�º �.22 (3,481) - 826 -

IÒ��./01ãºøÆÇä 13,958 - (31,482) -

8500 IÒ./01FÇ 748,612$ 10 741,377$ 10

åÏÐ(É) j/�.23

9750 gIåÏÐ 3.51$ 3.70$

9850 æçåÏÐ 2.98$ 3.67$

(ÃÄÅ$%;<�*=>)

����¤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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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依據及

理由

第十二條

之一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

或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式為之。

配合公司法修

正，增訂股東會

以視訊方式召開

第廿八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
低於百分之五作為員工酬勞，及
不高於百分之四作為董事酬勞。
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
派，其員工酬勞之對象得包括符
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該
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報股
東會。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虧損數，再依前項比例
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百分之五作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
分之四作為董事酬勞。
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其
員工酬勞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由董事
會訂定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
案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並報告股東會。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虧損數，再依前
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因應營運需求

及配合法令修

訂

第廿八

之一條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後如有盈餘，
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一、提繳稅款。
二、彌補虧損。
三、提出當期淨利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
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
四、依法令或證券主管機關規定
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五、如尚有餘額，由董事會擬具
股東紅利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
決議。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後如有盈餘，依下
列順序分派之：
一、提繳稅款。
二、彌補虧損。
三、提出當期淨利百分之十為法定盈
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
額時，不在此限。
四、依法令或證券主管機關規定提列
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五、如尚有餘額，由董事會擬具盈餘
分配議案，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
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以現金
股利方式為之時,應經董事會決議。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五項
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
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公司法第
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
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
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因應營運需求

及配合法令修

訂 

第卅四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
人同意於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五日
訂立，自呈奉主管機關核准登記
之日施行。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十月
十七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一
月一日。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
意於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五日訂立，自
呈奉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日施行。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十月十七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一
日。

增加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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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續) 

條文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依據及

理由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
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廿
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六
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
五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四月十四
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
十一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
十六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
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
二十八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十七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十七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八月
二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五月
九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三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年六月
九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
十三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
十七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
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五
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五
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五
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七
月十六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
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廿
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六
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
五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四月十四
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
十一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
十六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
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
二十八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十七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十七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八月
二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五月
九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三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年六月
九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
十三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
十七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
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五
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五
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五
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七
月十六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五
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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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依據及

理由 

第二條 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 

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 

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 

代簽到。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 

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 

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 

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 

票。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 

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 

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帶身分證明 

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 

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 

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 
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
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 
代簽到。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 
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 
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 
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 
票。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 
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 
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帶身分證明 
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 
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
視訊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向本公司登記。委託書送達本公
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 
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
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
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記載股
東參與及行使權利方法、因不可抗力
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
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理方式，以及如
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時之日期及其他
應注意事項；如召開視訊股東會者，
並應記載對於以視訊方式參與有困 
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
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
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
席股東會。 

配合主管機

關修訂。 

第四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

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

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

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

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

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

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

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

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

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

召開地點之限制。 

配合主管機

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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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續)

條文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依據及

理由 

第五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

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

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

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

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

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股

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

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

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

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

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

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

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

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

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

推一人代理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

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

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

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

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

知書寄發前為之。 

配合主管機

關修訂。 

第七條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

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 

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

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

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

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

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

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

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

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

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

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

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配合主管機

關修訂。 

第八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

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

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

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

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

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

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

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

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 

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 

配合主管機

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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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續)

條文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依據及

理由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

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

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

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

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

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二條向

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

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

東會表決。 

第十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 
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 
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 
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 
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 
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 
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 
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 
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 
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 
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 
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 
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 
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 
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 
後，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 
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 
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 
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十 
一條、第十三條之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 
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以為周知。

配合主管機

關修訂。 

第十六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 
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議案表決之監票人員及計票人員， 
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 
股東身分。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 
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 
告，並作成紀錄。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 
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議案表決之監票人員及計票人員， 
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 
股東身分。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 
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 
告，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

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

後，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

配合主管機

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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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續)

條文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依據及

理由 

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

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

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
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
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

第二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之股東、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

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

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

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

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

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

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

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二十二條 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本規則訂立於民國 88 年 3 月 6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91 年 6 月 21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95 年 6 月 8 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02 年 6 月 17 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106 年 5 月 26 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 109 年 5 月 28 日

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本規則訂立於民國 88 年 3 月 6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91 年 6 月 21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95 年 6 月 8 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02 年 6 月 17 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106 年 5 月 26 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 109 年 5 月 28 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 111 年 5 月 26 日

增加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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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依據 

及理由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 

四、資產估價報告 

…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 

    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 

    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 

…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 

四、資產估價報告 

…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 

    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 

    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 

    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異原因及 

    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 

    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 

… 

配合主管機
關修訂。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程序 

… 

(二)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 

    之參考，考量其每股淨值、獲利

    能力及未來發展潛力等，同時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若需用專家報告者，

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投資金額在新台幣伍仟

萬元(含)以下者由董事長核可
並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程序 

… 

(二)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 

    之參考，考量其每股淨值、獲利 

    能力及未來發展潛力等，同時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投資金額在新台幣伍仟萬 

元(含)以下者由董事長核可並 

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 

報備，同時提出長、短期有價 

證券未實現利益或損失分析報 

告；其金額超過新台幣        

配合主管機
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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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續) 

條文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依據 

及理由 

報備，同時提出長、短期有價證券
未實現利益或損失分析報告；其金
額超過新台幣伍仟萬元 
者，另須提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之，但若取得或處分之時因董事會
會期之關係，由董事長核可並於事
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追認之。
… 

伍仟萬元者，另須提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為之，但若取得或處分之時因
董事會會期之關係，由董事長核可
並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追
認之。 
… 

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四條規

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董

事會通過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

董事會得依第七條授權董事長在一

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

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1.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 

2.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使用權資產。 

依本條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

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 

董事會得依第七條授權董事長在一 

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 

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1.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 

2.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使用權資產。 

依本條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

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或本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之子公司有第二項交易，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

以上者，本公司應將第一項所列各

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後，始得簽

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本公

司、子公司，或本公司之子公司彼

此間交易，不在此限。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四條規

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股

東會、董事會通過免再計入。

配合主管機關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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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續) 

條文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依據 

及理由 

第十條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會員證之處理程序 
… 
四、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
員證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之交易
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一或新
臺幣參佰萬元以上者應請專家出
具鑑價報告。 

2.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之交易金額達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十或新臺幣貳仟萬元
以上者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會員證之處理程序 
… 
四、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
員證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之交易 
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一或新 
臺幣參佰萬元以上者應請專家出 
具鑑價報告。 

2.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之交易金額達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十或新臺幣貳仟萬元
以上者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 

配合主管機關

修訂。 

第十四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
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
券買賣。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
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於 
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 
券買賣。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 

配合主管機關

修訂。 

第十八條 附則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
關法令辦理。 

本處理程序訂定於民國八十九年
四月十五日。 

附則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
關法令辦理。 

本處理程序訂定於民國八十九年
四月十五日。 

增加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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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續) 

條文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依據 

及理由 

第十八條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七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九
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三
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十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八月三
十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００年六月
九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一年六月
十三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二年六月十
七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六年五月二
十六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八年五月二
十九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七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九
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三
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十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八月三
十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００年六月
九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一年六月十
三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二年六月十
七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六年五月二
十六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八年五月二
十九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五月
二十六日。 

增加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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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公司章程(修訂前) 

台 虹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章 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台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

文名稱為 TAIFLEX Scientific Co., Ltd.。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1.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F107170 工業助劑批發業。 

              3.F107200 化學原料批發業 

              4.F107990 其他化學製品批發業。 

              5.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6.F207170 工業助劑零售業。 

              7.F207200 化學原料零售業。

              8.F207990 其他化學製品零售業

              9.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10.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高雄巿，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及主管機關核准後得在國

內外設立分支機構。

第 四 條 本公司因業務或投資需要得對外背書保證。

第 五 條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有關轉投資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

之限制。

第二章 股  份

第 六 條 本公司額定資本總額為新台幣參拾億元整，分為參億股（含技術股參佰萬股），每

股新台幣壹拾元，其中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其中壹億伍仟萬元，分為

壹仟伍佰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整，係保留供員工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

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時使用，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第 七 條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並依該機構

之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本公司辦理股東之股務相關作業，除法令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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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本公司決定分派股

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十 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左列兩種：

一、股東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二、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第十一條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依公

司法第二○八條規定辦理。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主席由該召集權人

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十二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

知各股東，載明開會之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依法令規定對於未滿一仟股股東，

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十三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

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

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股東得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

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其意思表示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之二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股東之表決權，定為每股一權。但依法令受限制或無表決權之情事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親自

或代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該議事錄應與出席

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委託書一併保存於本公司。

第四章 董事及經理人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十一人組織董事會，任期三年，均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

選任之，依法連選均得連任。選任後得經董事會決議為本公司董事於任期內就執行

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六條之一 本公司前條董事名額中，應設置獨立董事至少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

分之一。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選任採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候選人提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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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

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

關規定辦理。

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董事，獨立董事

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第十六條之二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

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

計或財務專長。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令對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第十七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其職權如下：

一．造具營業計劃書。

二．提出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三．提出資本增減之議案。

四．編定重要章則及公司組織規程。

五．委任及解任本公司之總經理及經理。

六．分支機構之設置及裁撤。

七．編定預算及決算。

八．其他依公司法或股東會決議賦與之職權。

第十八條 董事會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董事長一人，

並得以同一方式互選副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十九條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七日前以書面、

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通知各董事。如遇緊急情形得隨時召集董事會，並

亦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 廿 條 董事長為董事會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依公司法第二○八條規

定辦理。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者，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

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之。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董事如居住國外

者，得以書面委託居住國內之其他股東經常代理出席。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畫

面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畫面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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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條之一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董事會之決議，應作成議事錄，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並列入

本公司重要檔案，於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善保存。議事錄之製作與分發，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廿一條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以下簡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下

列事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不適用證交

法第十四條之三規定：

一、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三、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

序。

四、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五、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六、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七、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八、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九、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十、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十一、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各款事項除第十款外，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本公司不適用證交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財務報告應經監察人承認之規定。

第一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第二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廿二條 本公司董事(包含獨立董事)之報酬，由薪資報酬委員會評估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

及貢獻價值，建議董事會並授權由董事會依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及參酌同業通常

水準議定之。

  第廿三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廿四條 董事應依董事會及股東會所採行之決議，行使其職權，及總經理應依照董事

會決議，主持公司業務。

-42-



第五章 會  計

  第廿五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每年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止。

  第廿六條 本公司應根據公司法第二二八條之規定，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各

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送請審計委員會審議後，提交股東 常會請求承

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廿七條 股息及紅利之分派，以各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為準。

第廿八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五作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四作

為董事酬勞。

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其員工酬勞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報股東會。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虧損數，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

事酬勞。

第廿八之一條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後如有盈餘，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一、提繳稅款。

二、彌補虧損。

三、提出當期淨利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

不在此限。

四、依法令或證券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五、如尚有餘額，由董事會擬具股東紅利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

第廿九條 本公司將考量公司所處環境及成長階段，因應未來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並滿

足股東對現金流入之需求，由董事會依第廿八條之一計算之可分配盈餘擬具盈餘分

配議案，提報股東會決議，同時依該條所計算出的可分配盈餘至少提撥百分之四十

為股東股利，其中現金股利發放總額不得低於發放股東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最高

以百分之百為上限。

第三十條 股東股利之分派，以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基準日前五日記載於股東名簿之股東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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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則

第卅一條 本公司得依政府規定辦理從事對外保證業務。

第卅二條 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卅三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之。

第卅四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五日訂立，自呈奉主管

機關核准登記之日施行。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十月十七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廿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六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四月十四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九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三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年六月九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七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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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七月十六日。

台 虹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孫 達 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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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 

台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

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

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股東應憑出席

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帶身分證明文

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 

第三條、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

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

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

權，不予計算。 

第四條、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

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

董事之意見。 

第五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

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

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

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六條、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

戴識別證或臂章。

第七條、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 

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八條、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

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

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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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

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

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九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

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佈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

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第十條、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

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

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 

席應予制止。 

第十一條、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

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第十二條、出席之股東有遵守會議規則，服從決議，維護議場秩序之義務。

第十三條、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第十四條、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五條、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

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第十六條、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

在此限。

議案表決之監票人員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計票

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第十七條、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

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

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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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 

第十九條、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

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二十條、主席得依會議之狀況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

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 

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二十一條、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訂立於民國 88 年 3 月 6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91 年 6 月 21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95 年 6 月 8 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02 年 6 月 17 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106 年 5 月 26 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 109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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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台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之持股明細表

一、 表列本公司 111 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11.3.28)股東名簿記載之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如下表)。

二、 公司已發行資本總額 209,119,692 股，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

規則」第二條之規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股成數為 7.1729%。

註：本公司董事中有獨立董事三席，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

規則」第二條規定，最低應持有股數以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 80%計算。

董事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有股數明細表

職 稱 姓 名 目前持有股數

董事長
董事

僑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孫達汶
16,263,729

董事 張 景 溢 5,829,282
董事 徐 建 明 0

董事 福鼎投資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瑞章

1,020,000

董事 林 俊 吉 0
董事 林 輔 樂 290,249
獨立董事 駱 文 益 0
獨立董事 莊 永 順 0
獨立董事 顏 溪 成 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小計 23,403,260

註:1.本公司全體董事之持有股數符合法定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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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說明事項

本次股東會，股東提案處理說明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172條之1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以向公司提

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二、本公司今年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申請，期間為111年3月18日至111年3月28日止，並

已依法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三、本公司並未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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